
竞买人员承诺书

（项目编号：CQ20240546）

我方申请竞买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在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

平台公开拍卖的：韶关市曲江区枫湾镇政策性关停矿山边坡治理工程产生废弃

石料 15.18 万 m³（39.47 万 t）。

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承诺：

1、在竞买之前，我方已对拍卖标的公告内容、标的实际状况进行了充分

的考察，完全了解标的物的现状、法律状态、存在的瑕疵和其他相关情况，我

方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所有交易风险。

2、我方已按照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填写并上传了有关文件，

我方对所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3、我方已同意接受拍卖公告、资料、须知中的要求以及该标的的限定条

件、违约责任及相关解释。

4、因我方过错不按时参加拍卖会的视为自动放弃竞买资格。

5、我方承诺在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支付以下费

用：

（1）按成交价款的 3%向韶关市曲江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指

定账户一次性支付咨询服务费：

账户：韶关市曲江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账号：80020000015690667

开户行：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府前路支行

（2）按成交价款的 2%向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指定账户一次性

支付拍卖服务费：



账户：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337040100100077890

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支行

（3）向委托方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成交价款。

（4）向评估机构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评估费人民币 34800 元。

（5）向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指定账户交纳人民币 110 万元履

约保证金：

账户名称：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400009192910000490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高新园支行

6、如因上述承诺事项发生纠纷，我方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7、如出现因买受人或委托方原因导致签署的合同无法执行、拍卖无效或

被撤销等情形，鉴于韶关市曲江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和深圳产权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咨询、报名登记、组织交易等工作，买受人仍须向韶关市

曲江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和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服务费。

韶关市曲江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和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有权

在交易保证金中扣除交易服务费，不足部分，买受人仍负有偿付义务。

8、本承诺函解释权归属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竞买人（签章/盖章）：

2024 年 月 日


